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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48          证券简称：北纬通信         编号：2017-013 

北京北纬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北纬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

八次会议于 2017 年 3 月 28 日上午 9：30 在北京市海淀区首体南路 22 号以通讯

方式召开，公司已于 2017 年 3 月 17 日以传真、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和会

议议案。会议应出席董事 9 人，实际出席 9 人。会议由傅乐民董事长主持，公司

部分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2016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2016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此议案尚需提交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胡建军、刘剑锋、娄屹向董事会提交《2016年度

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并将在公司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述职。 

三、《2016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此议案尚需提交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摘要》刊登于2017年3月29日的《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年报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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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016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394,408,901.95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03.72%；

实现利润总额88,756,343.52元，较上年同期增加489.8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78,830,452.35 元，较 上年同期 增加 512.76% 。公司总资产 达

1,222,721,130.71元，所有者权益达1,091,417,837.82元。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此议案尚需提交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2016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16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8,830,452.35 元。公司年初未分配利润 204,096,783.24 元，

本年提取盈余公积 900,796.1 元后，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可供股东分配

的利润为 282,026,439.49 元，其中母公司的可供分配利润为 176,334,221.08 元。 

基于公司稳定的经营情况以及良好的发展前景，为积极回报股东，与所有股

东分享公司发展经营成果，拟以公司未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1.1 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

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2 股。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招股说明书》、

《公司章程》的规定，严格执行了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 

如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后到方案实施前公司的股本

发生变动的，依照变动后的股本为基数实施，每股分配额度保持不变。未来股本

变动后的预计分配总额不会超过财务报表上可供分配的范围。本次资本公积金转

增金额不会超过报告期末“资本公积—股本溢价”的余额。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此议案尚需提交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刊登于2017年3月29日的巨潮资讯网。 

六、《2016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2016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全文、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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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事务所出具的鉴证报告刊登于2017年3月29日的巨潮资讯网。 

七、《关于公司内部控制规则落实情况自查报告的议案》 

公司对2016年度内部控制制度的制定和执行情况进行梳理，形成了《北京北

纬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规则落实情况自查表》。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2016年度内部控制规则落实自查表》刊登于2017年3月29日的巨潮资讯网。 

八、《2016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2016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以及独立董事发表的独

立意见、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鉴证报告、保荐机构发表的核查意见刊登于 2017

年 3 月 29 日的巨潮资讯网。 

九、《关于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关于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以及独立董事发表的独

立意见、保荐机构发表的核查意见刊登于 2017 年 3 月 29 日的巨潮资讯网。 

十、《关于非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薪酬和考核委员会审议，根据公司董事勤勉尽职情况及公司实

际经营情况，2016年度非独立董事共计领取报酬201万元。 

2017年度，公司将以非独立董事履职情况为基础，结合公司年度经营目标实

现情况，依据公司工资制度和考核办法确定其劳动薪酬。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2016年度董事报酬情况详见刊登在2017年3月29日巨潮资讯网的《2016年年

度报告》第八节。此议案尚需提交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的独立意见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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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关于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鉴于公司独立董事自任职以来勤勉尽责，为公司持续、健康发展做出了重大

贡献。公司结合实际情况及行业、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对公司独立董事薪酬调

整为每人每年 8 万元（含税），自 2016 年度起执行。 

表决结果：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此议案尚需提交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的独立意见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十二、《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薪酬和考核委员会审议，根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勤勉尽职情况

及公司实际经营情况，2016年度高级管理人员共计领取报酬227.84万元。 

2017 年度，公司将以高级管理人员履职情况为基础，结合公司年度经营目

标实现情况，依据公司工资制度和考核办法确定其劳动薪酬。 

表决结果：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2016年度高级管理人员报酬情况详见刊登在2017年3月29日巨潮资讯网的

《2016年年度报告》第八节。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的独立意见刊登于巨潮资讯

网。 

十三、《关于聘任 2017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公司拟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2017年度财务审计

机构，年度审计费用45万元。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此议案尚需提交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刊登于2017年3月29日的巨潮资讯网。 

十四、《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公司拟使用不超过 4 亿元的自有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低风险理财

产品。上述额度内资金可滚动使用，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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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生效，本次委托理财不构成关联

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此议案尚需提交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2017

年3月29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

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刊登于2016年3月29

日巨潮资讯网。 

十五、《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公司授予 71 名激励对象 203.90 万股限制性股票，并于 2017 年 1

月完成授予登记，公司总股本由 255,852,876 股变更为 257,891,876 股，注册资本

由 255,852,876 元变更为 257,891,876 元，据此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进行修改。

为规范公司运作，健全及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依据《公司法》、《证券法》

及《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公司章程》的部

分其他条款进行修改。章程修正案详见附件 1。 

表决结果：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此议案尚需提交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修改后《公司章程》全文刊登于2017年3月29日的巨潮资讯网。 

十六、《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顺利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根据《公司

法》、《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提名傅乐民、

许建国、彭伟、张军、刘宁、张齐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公司董事

会提名刘剑锋、晏小平、熊辉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三年，任期

自本公司相关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计算。上述董事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2。 

在新一届董事会就任前，第五届董事会董事仍按有关规定继续履行职责，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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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新一届董事会产生。本次董事会换届选举后，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此议案尚需提交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

立性尚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刊登于2017年3月29日巨潮资讯网。 

十七、《关于召开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议案》 

《关于召开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刊登于2017年3月29日的《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北京北纬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七年三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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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北京北纬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正案 

 

修订条款 修订前内容 修订后内容 

第六条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55,852,876元。 

第 六 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57,891,876元。 

第十九条 第 十 九 条  公 司 的 股 份 总 数 为

255,852,876股，均为人民币普通股。 

第 十 九 条  公 司 的 股 份 总 数 为

257,891,876股，均为人民币普通股。 

第七十五条 第七十五条  股东大会由董事长主持。

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不履行职务时，

由副董事长主持，副董事长不能履行职

务或不履行职务时，由半数以上董事共

同推举一名董事主持。 

监事会自行召集的股东大会，由监事会

主席主持。监事会主席不能履行职务或

不履行职务时，由半数以上监事共同推

举一名监事主持。 

股东自行召集的股东大会，由召集人推

举代表主持。召集人未出席股东大会

的，由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

数过半数同意推举会议主持人。 

召开股东大会时，会议主持人违反本章

程和议事规则，致使股东大会无法继续

进行的，经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

权股数过半数另行推举一人担任会议

主持人，继续开会。 

第七十五条  股东大会由董事长主持。

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不履行职务时，

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一名董事主

持。 

监事会自行召集的股东大会，由监事会

主席主持。监事会主席不能履行职务或

不履行职务时，由半数以上监事共同推

举一名监事主持。 

股东自行召集的股东大会，由召集人推

举代表主持。召集人未出席股东大会

的，由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

数过半数同意推举会议主持人。 

召开股东大会时，会议主持人违反本章

程和议事规则，致使股东大会无法继续

进行的，经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

权股数过半数另行推举一人担任会议

主持人，继续开会。 

第一百一十

六条 

第一百一十六条  董事会由九名董事

组成，其中独立董事三名。设董事长一

名，可以设副董事长，董事长、副董事

长由董事会以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选举

产生。 

第一百一十六条  董事会由九名董事

组成，其中独立董事三名。设董事长一

名，董事长由董事会以全体董事的过半

数选举产生。 

为保持公司经营决策的稳定性和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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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持公司经营决策的稳定性和连续

性并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合法利益，董事

长必须从任职连续三年以上的董事中

选举产生。 

性并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合法利益，董事

长必须从任职连续三年以上的董事中

选举产生。 

 

第一百二十

四条 

第一百二十四条  副董事长协助董事

长工作，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

行职务的，由副董事长履行职务。副董

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

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一名董事履

行职务。 

第一百二十四条  董事长不能履行职

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半数以上董事

共同推举一名董事履行职务。 

第二百一十

五条（九） 

第二百一十五条（九）  本章程所称风

险投资包括证券投资、房地产投资、信

托产品投资以及交易所认定的其他投

资行为。其中，证券投资包括公司投资

境内外股票、证券投资基金等有价证券

及其衍生品，以及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购

买以股票、利率、汇率及其衍生品种为

投资标的理财产品。以下情形不属于风

险投资：  

1. 以扩大主营业务生产规模或延伸

产业链为目的的投资行为； 

2. 固定收益类或承诺保本的投资行

为，但无担保的债券投资仍适用本备忘

录； 

3. 参与其他上市公司的配股或行使

优先认购权利； 

4. 以战略投资为目的，购买其他上市

公司股份超过总股本的百分之十，且拟

持有三年以上的证券投资； 

5. 以套期保值为目的进行的投资； 

6.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

已进行的投资。 

第二百一十五条（九）  本章程所称风

险投资包括证券投资、房地产投资以及

交易所认定的其他投资行为。其中，证

券投资包括公司投资境内外股票、证券

投资基金等有价证券及其衍生品，以及

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购买以股票、利率、

汇率及其衍生品种为投资标的理财产

品。以下情形不属于风险投资：  

1. 以扩大主营业务生产规模或延伸

产业链为目的的投资行为； 

2. 固定收益类或承诺保本的投资行

为，但无担保的债券投资仍适用本备忘

录； 

3. 参与其他上市公司的配股或行使

优先认购权利； 

4. 以战略投资为目的，购买其他上市

公司股份超过总股本的百分之十，且拟

持有三年以上的证券投资； 

5. 以套期保值为目的进行的投资； 

6.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

已进行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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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傅乐民，1963年出生，1985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计算机系，1988年毕业于

中国科学院计算与技术研究所，获工学硕士学位。1988年进入中国科学院希望电

脑公司任工程师、无线通信部经理；1997年至今于本公司任董事长兼总经理，为

本公司主要创始人。现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截止目前，傅乐民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傅乐民目前持有公司股份54,369,811股，占公

司总股份的21.08%。傅乐民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

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

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

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

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

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列示的“失信被执行人”。 

许建国，1963 年出生，1985 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计算机系，1988 年毕业

于中国科学院计算与技术研究所，获工学硕士学位；1988 年至 1993 年在中国科

学院 CAD 开放实验室工作，1997 年至今任本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为本公

司创始人之一。曾作为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科学前沿研究人员，直接参与过国家“七

五”“八五”攻关课题和“863”高科技研究题目。2001 年 11 月至今担任本公

司董事。 

截止目前，许建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 5%以

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许建国目前持有公司股份

9,219,686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3.58%。许建国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

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

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

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列示的“失信被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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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彭伟，1970 年出生，1992 年毕业于北京工业大学计算机学院，获学士学位；

2007 年毕业于北大光华管理学院，获高级工商管理硕士学位；1997 年至 2010

年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2014 年至今任北京东方华氢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目前担任公司董事。 

截止目前，彭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 5%以上

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彭伟目前持有公司股份

9,994,274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3.88%。彭伟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

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

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

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列示的“失信被执行

人”。 

张军，1961 年出生，毕业于空军电讯工程学院无线电通信导航工程专业。

1984 年至 1993 年任空军电讯工程学院卫星导航教研室任副主任、讲师；1993

年至 2000 年任空军无线电管理委员会任工程师；1997 年至 2002 年先后担任空

军华英寻呼网副总经理、北京华英台总经理；2000 年至 2003 年 1 月任空军通信

支援国家经济建设办公室副主任。2003 年 2 月至今任本公司副总经理、董事。 

截止目前，张军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 5%以上

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张军目前持有公司股份 280,000 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0.11%，其中 180,000 股为股权激励限售股。张军不存在以下情

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

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

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网

站列示的“失信被执行人”。 

刘宁，1967 年出生，清华大学建筑学学士学位。历任中国航空工程承包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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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公司、北京云翔设计工程公司、北京维拓时代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建筑师。2010

年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2011 年起任公司董事。 

截止目前，刘宁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 5%以上

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刘宁目前持有公司股份 180,000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0.07%，均为股权激励限售股。刘宁不存在以下情形：（1）

《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

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

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列示的

“失信被执行人”。 

张齐，1964 年出生，高级工程师。1983 年毕业于南京邮电大学通信工程专

业；2005 年获得挪威管理学院和复旦大学颁发的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历任江西

省景德镇市邮电局总工程师、景德镇市电信局副局长、江西省电信公司市场部总

经理、中国电信集团公司企业发展部战略处处长、中国电信集团公司政企客户事

业部副总经理、中国电信集团天津分公司副总经理。2015 年 6 月至今担任公司

副总经理、董事。 

截止目前，张齐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张齐目前持有公司股份

180,000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0.07%，均为股权激励限售股。张齐不存在以下情

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

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

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网

站列示的“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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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刘剑锋，1969 年出生，毕业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获商学硕士学位，

高级会计师,美国注册金融分析师(CFA)。曾任北电网络通讯工程有限公司财务总

监、沈阳北电通信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现任上海科惠价值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及总经理、上海科祥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索通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监事、华新绿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伟本智能机电（上海）股份有限

公司独立董事。具有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任职资格证书。 

刘剑锋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

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

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

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

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列示的“失信被执行

人”。 

晏小平，1968 年出生，1990 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获经济学学士；2013

年毕业于长江商学院，获得 EMBA 学位。曾任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达晨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合伙人、鼎晖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高级合伙人。现任河

南四方达超硬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北京晨晖创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创始合伙

人、互动在线(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凯瑞

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无锡智能自控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具有

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任职资格证书。 

晏小平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

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

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

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

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列示的“失信被执行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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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辉，1972 年出生，教授。1995 年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自动化专

业学士；2000 年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获得计算机专业硕士学位；2005 年毕

业于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获得计算机专业博士学位。现任美国罗格斯新泽西州立

大学商学院教授。具有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任职资格证书。 

熊辉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

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

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

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列示的“失信被执行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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